项目需求书
（一）服务内容
为采购人提供房屋租赁服务用于医院代煎药中心使用。
（二）租赁要求
1．要求具备可根据医院代煎药中心建设使用需求进行改造的场地，满足可摆放240台煎药机、80台包装机以及其他中大型设备的需求，场地可根据医院使用需求进行装修改造，产权人配合采购人进行各项手续的办理。租赁的房屋建筑面积3000-5000㎡，挑高不低于4.8米，楼板承重不低于500N/㎡。
2．要求具备完善稳定的电力系统、给排水系统、垃圾清运、通风、照明、通讯、消防、智能化楼宇设备（监控、门禁）和配套设施。具备电力增容改造的条件，厂房的消防等级不低于丙类（需提供证明材料）。
3．提供全天候能源保障，包括非工作时间能源保障。
4．公共区域有清晰明确的标识导引，提供良好的公共秩序保障。
5．提供免费的停车位，并可以提供良好的停车场维护服务。
6．对楼宇公共区域内设施设备以及装饰装修提供维修维护服务。
7．可提供至少3个月以上的免租期。
8．租赁期内，因供应商原因需解除租赁合同的，供应商需赔偿采购人装修改造等投入的所有费用及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
9．其他区域的房屋，出租给他人的，不可从事可能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物质的行业。
10．租赁期满后，采购人有优先续租的权利，租金根据市场价格双方协商进行调整。
★11．房屋产权及物业管理无纠纷，须提供声明函。
（三）其他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出租房屋的产权证明，如供应商非产权单位，须提供产权单位允许供应商对外租赁房屋的授权或合同等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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